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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30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1080173422號


正本：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本府各處（均含附件）、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先發文後刊登公報）

主旨：修正「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為應各機關實際加班需求，爰修正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第七點，刪除每人加班時數上限。

二、檢附修正後「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及第七點修正對照表各1份。

縣 長   徐   榛   蔚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主管處長判發】
修正「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第七點

一、加班費支給管制規定：
（一）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支領加班費時數上限如下：
 1、上班日不超過四小時。
 2、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八小時。
 3、每月不超過二十小時。
（二）職員及約聘僱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超過前一款各目上限者，本府各處應報經本府一層核准；所屬各機關應經機關首長核准後得申請專案加班，並支給專案加班費：
 1、業務性質特殊或工作性質特殊。
 2、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
 3、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
 4、為應季節性、週期性工作。
（三）警察局外勤警察人員及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之專案加班，得不受前款規定，惟仍應本撙節原則從嚴辦理。
（四）各機關簡任（警監）以上首長及副首長，除警察局外勤警察人員、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及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一級開設時間內及風災二級開設期間，實際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進駐本府及所屬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期間外，不得支給加班費。但得依加班事實按規定給予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五）借調及支援人員如有加班事實，其加班事實認定、核准及查核應由借調或被支援機關辦理，至加班費原則應由本職機關支給。但由本職機關支應加班費如有困難，得協調改由借調機關或被支援機關支給。


































































